特困职工救助

1、 申请条件

(1) 大病职工，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 具有苏州市户籍、苏州市劳动关系的在册职工；

2、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以内；

    3、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劳动年龄段均需参加工作；

4、职工本人或同一户口的家庭主要成员患有癌症、尿毒症、白血病、器官移植后抗排异药物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血友病、慢性重症肝炎、重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耐多药肺结核、残疾（含一、二级精神病人）、糖尿病合并严重并发症（限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有坏疽、深部溃疡、脓肿、骨髓炎>患者）、肝豆状核变性等15个病种之一。

（二）丧偶单亲职工，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苏州市户籍、苏州市劳动关系及工会会员的职工；

2、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同一户口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以内；

3、子女就读公办的小学、初中、高中类、全日制普通高校（含全日制高等职业学院）。

2、 办理程序

1、申请人填写《苏州市区申领特困职工救助证家庭情况调查表》； 

2、申请人所在单位工会初审，主管工会复审及所在社区签署未享受低保和低保边缘待遇意见；

3、申请人所在单位公示；

4、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报送市总工会生活保障部；

5、市总工会每月集中讨论审核，符合条件者次月生效；不符合者及时通知主管工会，由主管工会告知基层工会，基层工会及时转告申领职工本人。

3、 呈交材料

1、《苏州市区申领特困职工救助证家庭情况调查表》；

2、职工本人以及配偶前推12个月的工资收入证明（丧偶单亲职工提供本人前推12个月的工资收入证明和户口本复印件）；

3、患病职工家庭提交相应的疾病证明材料；

4、就学子女提供有效的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
5、能反映公示位置的照片和公示单原件；

6、其他需要提供的有关材料。

困难职工元旦春节慰问金申领

1、 申请条件

1、具有本市劳动关系、工会会员的职工（包括非苏州市户藉的职工）；

2、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5倍以内。

3、因本人或家庭成员患病医药费支出较大（年度个人负担5000元以上），或有特殊生活困难，子女上公办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类、全日制普通高校（含全日制高等职业学院）｝。

2、 办理程序

1、 申请人填写《苏州市区申领特困职工救助证家庭情况调查表》； 

2、 申请人所在单位工会初审，主管工会复审；

3、 申请人所在单位公示；

4、 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报送市总工会生活保障部；

5、 市总工会集中讨论审核。

3、 呈交材料

1、《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表》；

2、职工本人以及配偶所在企业财务出具申请前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证明；

3、患病职工家庭提交相应的疾病证明材料；

4、就学子女提供有效的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
5、能反映公示位置的照片和公示单原件；

6、其他需要提供的有关材料。
